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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2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 2023-007

债券代码：128085       债券简称：鸿达转债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第一大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期间（2022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3 年 1 月 19 日），鸿达兴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州农商行”）通过执行法院裁定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340,918,020

股；本次权益变动期间，广州农商行持有公司权益变动（增加）比例累计达

10.9197%。截至 2023 年 1 月 19 日，广州农商行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340,918,02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9197%，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信息披露义务人广州

农商行已根据相关规定编制《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于本公告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2、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可能影响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地位，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经营状况产生影响。 

 

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收到股东广州农商行出具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22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3 年 1 月 19 日期间广州农商行持有公司权益变动比例达到法

定应披露标准。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就上

述股东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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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州农商行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22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3

年 1 月 19 日期间，广州农商行通过执行法院裁定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340,918,020 股，本次权益变动导致广州农商行持股比例增加 10.9197%。截至

2023 年 1 月 19 日，广州农商行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340,918,020 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10.9197%，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在本次权益变动（2022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3 年 1 月 19 日）前，广州农商

行未持有公司股份，亦未实际控制上市公司具有表决权的股份。 

上述权益变动可能影响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地位。 

广 州 农商 行 披露 的权 益变 动 报告 书详 见 本公 告日 刊登 于 巨潮 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的《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广州农商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公司住所 广州市黄埔区映日路 9 号 

主要办公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 蔡建 

成立日期 2006-10-27 

注册资本 1,145,126.8539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7083429628 

经营范围 货币银行服务；专业停车场服务；保险兼业代理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在

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等方面的独立性；公司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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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独立经营的能力，因此亦不会导致公司业务的经营出现重大变化，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各项业务稳定发展。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是

我国知名的大型新材料新能源综合产业上市公司，形成氯碱氢能双主业发展模式。

公司在做好氯碱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氢能业务，公司拥有气态、液态、固态

储氢技术，积极推动制氢、储氢、储能及氢能应用产业化的发展，建设运营我国

首个民用液氢工厂，投资建设内蒙古第一座加氢站，助力氢能源交通、储能、分

布式发电、电子工业、半导体、冶金工业等战略性产业的发展。 

2、公司将继续关注广州农商行所持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